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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及 

「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第三場）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09 年 1月 3日（星期五） 下午 7 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小 四樓演藝廳 

參、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葉副總工程司家源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發言摘要（按發言順序）： 

一、 主持人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想剛剛顧問團隊已經做了相關說明，我再向各位補

充，全市公共設施通盤檢討目前在公開展覽期間，還沒有完成法定程序，可以算初

步草案，這個草案內容的相關資訊，如方才簡報內容只要掃 QRcode 就可以看到，

甚至回家慢慢看。如果想要看整個計畫的完整內容，包含計畫書，有主要計畫跟細

部計畫這兩本，及計畫圖，門口也有書面展示，大家也可以閱覽。如果想回家看，

QRcode 裡面的簡報中，就有我們局網站刊登的書、圖連結。現在政府很多資料都

資訊化，大家把人陳意見表帶回去，後面就可以慢慢找您關心的議題。 

另外也要提醒，因為這個案子目前是草案階段，我們在公展期間開四場說明

會，今天是第三場。舉辦說明會就是希望讓大家進一步瞭解相關案情，如果有疑

問，可以提出一起互相討論、分享。重點是大家如果對於整個公展的內容有意見、

建議，可以透過現場發放的人陳意見表表達，除了紙本外，也可以上網用電子系統

表達意見，送到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來審議，因後續整個公展期間，至 1 月 18

日截止，這個案子的內容，併同這段期間大家所提的陳情意見，一起送到臺北市都

委會做審議與討論，其中，涉及主要計畫的部分，於市都委會審完後，還會送到內

政部審議，內政部審議通過後，計畫始予核定發布實施，才算定案，所以後面還有

幾個程序，現在算是第一步。另外大家手上應該都有收到相關通知，只要是權利關

係人，所有之土地有涉及都市計畫變動，公展期間都會通知大家，無非是希望讓大

家在草案的時候，就知道政府有這個動作，大家有什麼好的意見與想法都歡迎提

出來。 

二、 民眾一 

我是變更編號主信三、細信一地主，也就是殯葬專用區的部分。關於剛剛的

講解我聽了不是很懂，我會收到這樣的通知，其實就是我們已經有先人墓地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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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如果說變更成殯葬專用區，我不知道對我來講會有什麼影響？因為整個

簡報看起來是市政府要做的事情，但對我市民來說，譬如說，我現在先人的墓地已

經在那邊，那我是該遷還是不該遷呢？變更為殯葬專用區，對我來講有什麼影響？

而簡報所說的免予回饋，坦白說，我聽不懂什麼叫做免予回饋，到底我先人的墓地

該遷不遷，這個先人的墓地已經好幾十年了，他的第二代也已經有年紀了，我們等

於是第三代，所以說我站在市民立場想要問，我收到土地變更通知，是要我做什麼

事？然後對我的先人或我的父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三、 都市發展局回應 

謝謝民眾的提問，就這個主信三的案子再做一次說明。這個地方本來是公墓用

地，所謂用地是「公共設施用地」，本來是政府要去徵收的，但因監察院糾正、政

府財源考量，因此開始檢討哪些是政府沒有需要的公共設施把它檢討解編，讓民眾

可以自行運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把用地變成「區」或「專用區」的形式，

那它後續的使用，因未來殯葬處可能沒有做公墓使用需求，原則上就會先變更解編

掉，再來是說，它未來原則上是依《殯葬管理條例》及相關規定去使用，因是殯葬

專用區，而現有的墓的部分是以維持現況使用為原則，對於現在已經存在的墓，其

實是不會有影響的。另因為它的地形環境偏坡地，所以會規範只能作比較低度的利

用。至於有關免予回饋部分，是指有些變成可建築土地，如在市區有些變成住宅區

或商業區，它的價值可能提高，針對提高部分，希望它有些付出，所以叫做回饋。

但像這個變更案，使用方面沒有什麼變更，只是從市府應該要去徵收，變成大家可

以自行運用，且是比較低度利用，所以會加註免予回饋，也讓內政部營建署瞭解，

這個變更案還是做同樣使用，所以相關回饋及使用內容都會把它列在計畫書中。 

四、 主持人 

簡單補充說明，主信 3及細信 1範圍內原是公墓用地，用地的意思是本來是由

殯葬處徵收，即公共設施預定地、保留地，現在變成分區的話，原則上就是殯葬處

不會去徵收。另外有關繼續原來的使用是表示如果原來就是墳墓使用，就繼續做沒

問題，維持私有的狀態。而原來的身份「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部分，現在解編，就

是殯葬處不會再去徵收。另外有關通知的部分，是讓民眾了解這個都市計畫草案準

備檢討，讓大家、地主、權利人知道與瞭解，如果認為這樣子 ok 也支持，當然就

表達支持也可以，如果有什麼不理解，或其他意見，歡迎大家提書面意見送市都委

會。 

五、 民眾二 

有關變更編號細南 2 加油站、電信用地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的計畫案，106 年

已經同意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我有兩個問題，第一，簡報內容有說明細部計畫不

需要函送到內政部核定，就是這個案子現在已經同意，發佈實施的期程大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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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想了解一下。第二點，有關簡報說明土地權利關係人應該依照都市計畫法第

24條自擬細部計畫，想請問自擬細部計畫是什麼意思，謝謝。 

六、 民眾三 

1. 有關主信 3、細信 1 的部分，大致上內容可以了解，但我第一個問題想要瞭解，

所謂公墓用地與殯葬專用區定義是什麼？以及它的法令之間有沒有什麼差異？

因為其實我們對於這樣的名詞其實不知道法令上有沒有什麼相關權利變更再

麻煩補充一下。 

2. 第二個部分，在簡報第 39 頁最後一條規定事項比照保護區辦理。因為這片是

滿大一塊的區域，有的很高有的很低，全部都是變成殯葬專用區法令，跟保護

區的法令，可能界定上會有些不一樣，我想問的是說，殯葬專用區與保護區是

可以劃等號的嗎？那這個界定方面，一視同仁，這麼大一片地都是這樣子，還

是說其實還會針對這部份做細部規劃，難道是要再過四、五十年之後再調整成

保護區之類的重新劃定嗎？ 

3. 第三個問題是說，今天這個計畫案公開展覽期，大概會什麼時間點會有通過變

更的時程，預計時程會是在什麼時候？ 

4. 第四個問題是建議主辦單位，因為我是跟著家人一起來，先前老人家收到這份

資料其實滿徬徨的，你們是有寫到一個網址，很多老一輩的長輩不會使用網路，

甚至我看在場各位很少拿 QRcode 出來掃，去看一下自己最關心的那個區段，

會建議主辦單位能有一些紙本，或提前告訴我們這個 QRcode，或許可以印出來

可以不用翻得那麼辛苦，因為我看在場大家很少掃，都還是看紙本，可能對於

這些大家比較不懂。 

七、 都市發展局回應 

1. 有關細南 2的部分，剛剛有提到這個個案比較特別，因為現在除了公共設施通

盤檢討之外，全市各個行政區這兩年陸續也都在做通盤檢討，所以剛剛看到 106

年通過這部分是當時在南港區通盤檢討確實已經審過，但公共設施用地有個比

較特別狀況是公設通檢是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做的，所以後續有些案子，如南港

區通盤檢討送到內政部去審議時，中央就會認為這些是公共設施的案子，應該

要回到公設通檢案內一起做討論，所以才會有剛剛說的 106年通過了現在又再

納進來，確實要重新走一次程序。 

2. 另外因為細南 2 屬細部計畫，可是我們又在上面規定要自擬細部計畫，其實意

思是說，它還要另外寫一本都市計畫書，原因是這個案子其實是變更為住宅區，

它需要回饋，回饋可以回饋土地，只是回饋部分要在細南 2範圍內的哪個部分，

需要土地所有權人整合後去畫出一個最適當的地方，因為政府現在沒辦法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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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做決定，所以才會說需要等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整合後，取得共識畫出來，寫

在自擬的計畫書。至於自擬計畫書的部分，不會太難，都發局網站其實都有相

關範本，地主可以討論後一起寫，有相關疑義也可以到都發局尋求協助。 

3. 有關主信 3、細信 1 的部分，首先是它的定義和法令，其實最大的差距就是剛

剛提到，當它是公共設施用地的時候，市府必須花錢去徵收，相對使用上就必

須只能做公墓使用，殯葬專用區差別在於政府其實不會去徵收，相對來說，大

家可以依相關法令自行使用，因為目前擬變更為殯葬專用區，使用面來講，對

於大家來說影響及與現況使用差異不大，差別在徵收與否。另有關規定比照保

護區部分，其實所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可能包含使用上的管制，即可以做什

麼使用，本變更案是規定以維持現況或依《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使用，至

於可以蓋多高、蓋多少，再來使用強度部分，就是有關本變更案的建蔽率及蓋

幾層樓高的部分。另外還包括蓋的時候人行空間退縮、需留多少空地等事宜，

就是簡報上表示的其他未規定事項，本變更案是比照保護區規定辦理。 

4. 再來有關公設通檢什麼時候通過，其實公設通檢案子很多，就像大家剛剛看到

總共 34 個案子，審議過程中還會因相關陳情及案子複雜度，委員可能會去現

場會勘等，以過去審行政區通檢為例，審一整個案子大約需 1 至 2年，期程上

比較沒有辦法這麼確定，大家如果在審議過程想知道進度，可以打電話給都市

發展局或都市計畫委員會詢問。 

5. 最後有關 QRcode 部分，可能因為在場比較多老人家，比較不好意思，因為市

政府最近一直在推無紙化，因公共設施通檢計畫範圍是全臺北市，所有權人非

常多，關心的民眾也很多，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用比較方便的方式，讓大家比較

快速知道這些資訊，其實我們發傳單時，就有相關的電話。下次我們會更注意

再提早一點把 QRcode在局網上公開，謝謝您的建議。 

八、 主持人 

1. 補充說明，公設通檢到底什麼時候公告？特別是有些涉及主要計畫、有些涉及

細部計畫，像這種同時有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的案子一起公展，之後會一起送

市都委會審議，細部計畫市都委會過了即可，至於主要計畫部份，還要送至內

政部審議。一般而言，我們須等主要計畫審議完，再回過頭來確認細部計畫是

否有需配合修改的部分，最後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再一起公告實施，所以實務

上不會說因為細部計畫審過就先發布。 

2. 另外像公設通檢主要計畫有 19 案、細部計畫有 15 案，有時候在審議過程中，

大部分都審通過，有些具爭議或委員意見比較多，無法很快做決定的案子可能

就會分批在市都委會或部都委會做決定、核定，如此可能就會分批公告。因為

實務上會有些彈性，所以時程的部分沒辦法很明確的說明，假設有個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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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陳情，提出很多意見，委員會就很難很快做決定，如果有共識、大家意

見不多，那很快就能做決定，像這種通檢大概需 1 到 2年左右的辦理時間。 

3. 另外有關 QRcode 部分，其實也是我們最近想要嘗試的方式，市府無紙化是各

部門目前實行中的政策，我們在內部開會也都電子化，盡量少印紙，所以我們

嘗試用這種方法執行，知道有些長輩也許沒那麼方便，如果有個別需要，可以

再聯絡我們，其實最主要目的無非是讓公設通檢這麼多資料能儘量提供讓大家

瞭解，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詢問工作人員，或打電話至我們單位，我們提供

個別的服務。 

九、 民眾四 

我是主士 1的地主，為了這個都市計畫變更爭取了一、二十年，以前打死都不

變，現在非常進步，主動變更，這是一個政府很大的進步。但是日據時代管制到現

在都不能動，現在說要變更為保護區，保護區又把我們控制，我看你很多理由是這

山區敏感。我在這邊出生、長大，我從小就在那邊耕田，現在那邊也是田地，被你

管制了六十年，只能耕田，那就耕了田，那你說很多是依現況使用情形變更，這個

田的話，怎麼會變更為保護區，應該變更為農業區，是不是這樣子？所以你說依現

況或依地區判斷，那你敏感那個是怎麼來的，我們是不清楚，可是我們在那邊從小

長大，我們都是耕田，沒有這些問題。臺北市除了關渡以外，沒有農業區，那臺北

市需不需要農業？我們這塊是在臺北市比較大，實際有耕作的農業區，是不是可以

考慮依現況變更。現在弄個保護區，以後我們做什麼都不行，這太麻煩了，你們是

不是可以去現場看一下，看一下我講的是不是事實，依現況變更，被你管制那麼久，

至少我們可以維持原來耕作，我們從日據就耕作到現在了，謝謝。 

十、 都市發展局回應 

謝謝民眾的建議，剛剛有提到，因為主士 1的坡度確實還是像圖呈現的，有些

部分比較陡，所以這種有坡度的，希望可以盡量維持現況使用或低度利用，所以我

們把它變更為保護區。如方才民眾所說，因長期在此作農業使用，建議變成農業區

的部分，其實保護區也可以作農業使用，但如果說您還是覺得變成農業區比較名符

其實，建議也可以將意見寫下來，送至市都委會讓委員一併討論。 

十一、 民眾五 

1. 我在中正區有塊地，前兩年，因為我們那個地蓋的時候，前面就變成道路用地，

大概三十年前，政府把它變為道路用地，可是隔壁的人，你們把它劃成道路用

地又把它蓋回來。我想，因為變得很小，所以每次只要有車子一輛要過，第二

輛就不能過了，我跟你們市政府講，你們說沒有什麼錢。那現在，什麼變更用

地要保護，我看剛剛項目第一個就是道路用地，如果已經變成道路用地，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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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 60%、70%已經使用了，為什麼那個小部分不把它徵收，因為本來就道路用

地，應該就可以吧？ 

2. 另外，你們在我的地上前面，不知道是電力公司還是市政府弄了變電箱，讓我

們連污水下水道都不能經過那邊，能不能把變電箱換到其他地方去，否則的話，

我們怎麼使用那個土地，在土地前面弄個變電箱，裡面還有什麼通訊、電力，

什麼亂七八糟東西一大堆，我們根本完全不知道，我們都幾十年、一兩百年沒

有用，只是已經蓋了房子，我們也不住在那邊，不知道什麼時候它把變電箱蓋

起來，等到我們知道的時候，已經蓋起來了。像這種問題，我不知道這時候可

否把它移掉，移到別的地方去，道路用地那個把它拆掉，那應該是八米的地，

現在變成大概五米多的地，所以只要一輛車過，另外一輛車就不能過，我不知

道這樣講你們懂不懂。 

十二、 主持人 

大概知道您表達的意思，是不是有個八米計畫道路沒有開闢完成，還是私人

的? 應該是類似公共設施保留地。建議您應該針對您個別地號以書面方式填寫意

見，我們會再進一步處理。也許不是都市計畫問題，也可能是開闢、徵收取得問題。

另外土地上被設置電信、變電箱等設施，這部分比較個案的建議也請具體提出來，

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處理。如果是都市計畫的部份我們就送都委會，不是都市計畫部

分，我們再請市府其他主管機關處理。 

十三、 民眾六 

1. 我是主內 1的地主，主內一的部份我們知道目前是公園用地，預計要變更成保

護區，目前的計畫內容，看起來是公園處沒有使用需求，加上坡度好像比較陡

一點，所以想要把它變更成保護區。基本上我們是認為公園沒有這個需求，是

不是應該把地還給我們地主?這是第一個問題。 

2. 第二個，如果你要變保護區的話，雖然我們可以用，可以種種花，也可以去蓋

農舍，但對我們來說其實無濟於事，如果真的要做保護區，政府應該要徵收我

們的土地，所以請徵收或還給我們。 

十四、 主持人 

其實那塊地應該一直都是私人所有，原來只是規劃為公園預定地，等著政府徵

收，這件事遙遙無期，公園處也評估這裡沒有適合做都市公園，所以沒有要徵收。

沒有要徵收的話，我們變為保護區，但這塊地還是私人的，只是政府解除徵收的必

要性。而保護區私人的能夠做什麼呢？對於地主而言，就是回歸本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例規定有關保護區的部分，當然保護區只能做比較低度使用，也就是不

像住宅區能夠蓋高樓，只能看各個土地條件，如果比較平坦且臨接道路，可以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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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使用項目；如果在比較陡的環境，能夠作的使用相較少，大概就是農業等低度

利用。 

十五、 民眾六 

如果不能按照我們自己想法去做的話，請徵收，否則的話應該還給我們，讓我

們去開發。因為隔壁的美國在臺協會其實坡度也滿陡的，一樣蓋了這麼宏偉的建築。 

十六、 主持人 

所以您的意見是希望，讓您能夠做開發利用，建議您提書面意見，謝謝。 

十七、 民眾七 

我想要討論的是主信 3的部分，我阿嬤日據時代建房子到現在，你們現在又說

要把它管制，以第五原則變為公墓，那邊明明就可以建房子，為什麼要變成殯葬專

用區? 

十八、 主持人 

您是說您在這個範圍內，您是希望能夠變為住宅區？建議您提書面意見。只是

先說明原先這塊區域現行就是公墓用地，原先就在公共設施保留地範圍內。 

另外補充說明，如果大家有比較具體、個別的意見，建議大家提書面意見送市

都委會。因為我們今天說明會發言、討論內容雖然會做書面紀錄，但依個資法把個

人身份遮蔽。如果提到個別陳情意見至都委會，並敘明個人身份與聯絡地址、電話，

這個書面意見就會到錄案至市都委會。錄案好處在於都委會審議開會的時候會通知

有提書面意見者，請您來旁聽，當天現場如想發言、說明訴求，可以登記發言。所

以如果有比較個人意見，建議提出個人書面陳情，才能充分在市都委會上表達，讓

大家來理解、討論 

十九、 民眾八 

1. 我想要請問主信 3，根據《殯葬管理條例》，殯葬專用區好像地上不能有墳墓在？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2. 第二個問題，如果單純從公墓變更到殯葬專用區，好像不用通知我們這些地主，

直接變更就好了，是不是市府有打算徵收這個土地？因為老人家一直想說是不

是要徵收，搞得亂七八糟，希望可以就這兩個問題回覆一下，謝謝。 

二十、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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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通知的部分，是近年中央規定，希望都市計畫在擬定的時候，就要讓大家

知道，草案還沒定案就先讓大家知道，不要像過去到公告發布實施、要徵收之後，

才通知地主，所以現在都提早作業，草案時期就通知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跟長輩

說明一下。其實臺北市還有新的民眾參與程序，新的規定甚至在公展之前就要先通

知，之後大家接到政府通知訊息絕對只會多不會少，大家也稍微再過濾一下。這次

通知不是要徵收，只是都市計畫要變更。 

二十一、 殯葬處回應 

市府現在有些遷葬計畫，遷葬計畫原則是我們會去檢視，公地、私地分佈情形，

把一些對於景觀有改善的區域劃起來做遷葬，而遷葬範圍以外的土地，如果是私地

上面有私墓，它在殯葬管理條例發布之前就已經存在，那墓地會繼續存在，殯葬管

理條例不會進一步限制。只是如果墳墓有增建、改建、擴大面積或增高等狀況，那

像就要到殯葬管理處進行申請。所以如果是在私地上，土地所有權人沒有問題，也

已經存在很久，沒有什麼增、改建情形，可以繼續做使用。 

陸、 會議結論 

各位朋友如果沒有其他建議或疑義的話們今天說明會就先到這邊結束，我們會

在這邊再待一下，歡迎大家有問題可以提出討論，大家一起互相加油。今天說明會

就到這裡結束，謝謝大家參與。 

柒、 散會：(下午 8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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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說明會照片 

  

  

  

  
 


